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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施工领域， 农民工大
多从事木工、 瓦工、 钢筋架子工
等劳动强度大、 安全风险高的工
作。 在用人管理方面， 又因存在
违法转包分包， 不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 、 社会保险参加率低等情
形， 很容易导致受到事故伤害
的农民工不能享受相应的工伤
待遇。 不过， 随着法律法规的
进一步完善 ， 对农民工的保护
力度越来越大。 以下4个案例表
明， 在特殊情况下农民工仍然可
以认定工伤并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案例1】
单位违法转包工程， 无

劳动关系也可认定工伤

2020年6月 ， 顺发建筑公司
将打地面工程转包给个体承包人
陈利发。 陈利发组织施工时， 农
民工马永平被满载砂石料的三轮
车辗伤后死亡。

事后， 马永平的亲属请求确
认马永平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但未获支持。 其亲属向人社局提
交申请， 人社局确认马永平属于
因工死亡。

【评析】
一般情况下， 劳动者申请工

伤认定需要提供其与用人单位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 。 可是，
当面对特殊情况时， 法律也有相
对应的一些特殊规定。

譬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 第三条规定： “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 （四） 用工单位
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
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
织或者自然人， 该组织或者自然
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

工伤亡的， 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的单位。”

本案中， 顺发建筑公司将承
包工程中的打地面工程违法转
包无施工资质的个人进行施工，
依据上述规定 ， 当马 永 平 因 工
死 亡 后 其 因 违 法 转 包 工 程 需
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 并不
再以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
提。

【案例2】
超龄农民工受伤， 仍然

可以享受工伤待遇

伟业建筑公司承建某施工项
目后， 将木工工程交由无施工资
质的个体业者余树新施工。 61岁
的农民工徐少彬经人介绍到该工
地从事木工劳动， 并与余树新口
头约定每天工资300元。

2021年4月18日 ， 正在工作
的徐少彬被模板砸伤， 经诊断为
右手第二指近端骨折。 事后， 徐
少彬请求确认其与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但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其
超过60周岁为由不予受理。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 （2012） 行他

字第13号答复规定： 用人单位聘
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
民， 在工作时间内、 因工作原因
伤亡的， 应当适用 《工伤保险条
例》 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
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
题的意见》 第七条规定： 具备用
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
律 、 法规规定 ， 将承包业务转
包、 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组织或者
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
务时因工伤亡的， 由该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
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

上述规定表明， 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进城务工的农民因工受
伤，无论是否签订用工合同，亦无
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只要没有
社会养老保险待遇， 只要是在工
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受伤，均可
构成工伤认定主体。据此，徐少彬
可以直接申请工伤认定， 在被认

定工伤后即可享受工伤待遇。

【案例3】
包工头挂靠施工， 劳动

者认定工伤没有障碍

宏远建筑公司承建某小区商
品楼工程后， 将其中的主体砌筑
工程转包给腾跃公司， 腾跃公司
又将架子工工程交给包工头齐中
祥， 并同意齐中祥挂靠在本公司
名下， 以项目经理名义组织人员
施工。

农民工赵欢经齐中祥招聘来
到工地施工， 但在捆绑钢管搭架
子时不慎从3楼坠落受伤。 事后，
赵欢以腾跃公司为被申请人， 向
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得到
支持后， 腾跃公司不服， 提起行
政诉讼。

腾跃公司诉称， 赵欢系包工
头齐中祥雇用， 与公司无任何劳
动关系， 而承担工伤责任应以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 故人社
局的工伤认定是错误的。然而，法
院驳回了腾跃公司的诉讼请求。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三条 （五） 项规定： 个人
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 其聘用
的人员因工伤亡的， 被挂靠单位
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本案中， 赵欢虽然系实际施
工人齐中祥所雇佣， 但齐中祥属
个人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双方
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然而， 无
资质的个体包工头齐中祥挂靠在
腾跃公司名下， 并以该公司的名
义进行施工 ， 依据上述法律规
定， 腾跃公司应当对齐中祥招用
的劳动者赵欢承担用工主体责
任。 据此， 人社局认定赵欢所受
伤害属于工伤， 法院驳回腾跃公
司的诉讼请求均是合法的， 有充

分事实及法律依据的。

【案例4】
员工承诺放弃社保， 并

不等于放弃工伤待遇

农民工郭大奎与宏大物流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其从事
的岗位是危险品运输。

入职时， 他向公司出具一份
承诺书， 称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
公司为其购买五险一金， 并愿意
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2021年5月22日 ， 郭大奎驾
驶重型罐式货车时发生交通事故
并受伤。 当他向公司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时， 公司以其承诺在先、
且公司未为其办理工伤保险为
由， 予以拒绝。

【评析】
按照 《社会保险法》 规定，

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基
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相关费
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相关规
定缴纳。 如果用人单位未依法缴
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
按照本法第41条规定由用人单位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社会保险是对公民基本权利
的基础保障， 缴纳社会保险费是
用人单位的强制性义务， 无论劳
动者是否声明放弃社会保险， 用
人单位均不能豁免该义务， 劳动
者也享有要求用人单位为其补缴
社会保险费的权利。 因此， 即便
劳动者自愿承诺放弃用人单位为
其缴纳社会保险， 也因该承诺违
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不能
免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保险的义务。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
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为理由阻
碍其申请工伤认定， 不能得到法
律的支持。

（本文当事人及单位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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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

经过努力 ， 我已成为相当于
副研究员职称的高级专家 。
不过 ， 我在公司的身份仍然
是工人 。 作为一名年近50周
岁的女性 ， 我想趁自己身体
状况良好继续为公司发展作
贡献 。 但公司不同意我的请
求 ， 以我的专长可以被他人
替代为由通知我办理退休手
续。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 韩凤丽

韩凤丽读者：
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当。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

退职的暂行办法 》 第一条第
（一） 项之规定， 企业、 事业
单位和党政机关 、 群众团体
的工人 ， 男年满60周岁 ， 女
年满50周岁 ， 连续工龄满10
年的， 应该退休。

对于高级专家 ， 《国务
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
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 第二条

规定 ： “高级专家离休退休
年龄 ， 一般应按国家统一规
定执行 。 对其中少数高级专
家 ， 确因工作需要 ， 身体能
够坚持正常工作 ， 征得本人
同意 ， 经下述机关批准 ， 其
离休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延长：
副教授 、 副研究员以及相当
这一级职称的高级专家 ， 经
所在单位报请上一级主管机
关批准 ， 可以适当延长离休
退休年龄 ， 但最长不超过六
十五周岁 ； 教授 、 研究员以
及相当这一级职称的高级专
家， 经所在单位报请省、 市、
自治区人民政府或中央 、 国
家机关的部委批准 ， 可以延
长离休退休年龄 ， 但最长不
超过七十周岁 ； 学术上造诣
高深 、 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
的杰出高级专家 ， 经国务院
批准 ， 可以暂缓离休退休 ，
继续从事研究或著述工作。”

由此来看 ， 少数高级专
家延长离休退休年限要同时
具备 “工作需要 ” “身体能
够坚持正常工作 ” “征得本

人同意” “经有关机关批准”
四个条件。

原劳动人事部 《关于印
发两个 “说明 ” 的通知 》 附
件一第二条也指出： “《暂行
规定 》 第二条规定的少数高
级专家延长离休退休年限的
四个条件 ， 要同时具备 ， 但
必须首先考虑工作需要和身
体条件 。 ‘工作需要 ’ 主要
应考虑其在延长离休退休期
间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的必要
性 ， ‘身体条件 ’ 须符合在
延长期间所承担的工作的要
求。”

与之对应 ， 虽然你属于
相当副研究员职称的高级专
家 ， 也想通过延长退休年龄
更好地 “发挥余热”， 身体状
况良好 、 精力充沛 ， 但由于
你的专长可以被他人所替代，
意味着单位对你的工作并非
很期待 ， 即不具备 “工作需
要 ” 的要件 。 因此 ， 你不符
合推迟退休时间的规定 ， 不
能 “自己说了算”。

颜梅生 法官

近日， 职工吴琳向本报反映
说 ， 为降低购买小车的还贷开
支 ， 她通过微信群发布租赁广
告， 并明确表示出租期间发生事
故， 导致小车受损以及造成他人
伤亡和财产损失， 一律由承租人
担责。 三个月前， 钟某租车后将
行人刘某撞成重伤， 因其系无证
驾驶需负事故全部责任。 由于钟
某无力赔偿全部损失， 刘某便要
求车主承担责任。

吴琳想知道： 她究竟应否担
责？

法律分析
吴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 第1209条规定 ：

“因租赁、 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
有人、 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
人时，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机
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
车所有人、 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
有过错的 ，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即在车辆出租中， 出租人
应否对承租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
赔偿责任， 取决于出租人对损害
的发生有无过错， 而不在于出租
人与承租人是否约定过发生事故

由谁赔偿。 换句话说， 只要出租
人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 就必
须无条件地向受害的第三人赔偿
损失。

对于哪些情形属于出租人的
过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条规
定：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
害的发生有过错， 并适用民法典
第1209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
偿责任： （一） 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机动车存在缺陷， 且该缺陷是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原 因 之 一 的 ；
（二）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
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
资格的； （三） 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驾驶人因饮酒、 服用国家管制
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或者
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
等 依 法 不 能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
（四） 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
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

本案中， 钟某无证驾驶且承
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而吴琳在将
小车交付给钟某时未审查其驾驶
资 格 ， 该 行 为 与 上 述 规 定 第
（二） 项情形吻合， 故应承担赔
偿责任。 颜东岳 法官

出租“爱车”未尽审慎义务
车主承担赔偿责任

工人身份女专家申请延迟退休
公司不同意是否合法？

农农民民工工遇遇44种种特特殊殊情情形形可可认认定定工工伤伤


